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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区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行政许可）

	序  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二十五条：公路建设项目的施工必须按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报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公路建设项目依法实行施工许可制度。国家和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确定的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的施工许可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实施，其他公路建设项目的施工许可按照项目管理权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实施。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交通运输局 工程规划质量监督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施工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发〔2007〕565号）文件规定的申报材料查看申请材料，材料不齐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公路施工许可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批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颁发或者不颁发公路施工许可证的决定，按时办结，并及时通知申请人取件。
4.事后监督责任：对未办理施工许可擅自开工的项目予以制止，并依法追究责任。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  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审批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4年主席令第19号）第三十三条：公路建设项目和公路修复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2.《公路工程交（竣）工验收办法》（2004年交通部令第3号）第六条：交工验收由项目法人负责。竣工验收由交通主管部门按项目管理权限负责。
3.《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交公路发〔2010〕65号）第十二条：按照公路工程管理权限，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于年初制定年度竣工验收计划，并按计划组织竣工验收工作。列入竣工验收计划的项目，项目法人应提前完成竣工验收前的准备工作。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交通运输局 工程规划质量监督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应当公示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审批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局建设管理科对申请人提出的国家、省重点公路的建设工程项目和普通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审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对其审查的项目提出初审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同意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行政许可决定或上报省交通运输厅的行政决定或不同意竣工验收的决定（不同意竣工验收的告知理由），按时办结，制作同意竣工验收证书，送达并信息公开。
4.事后监督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对竣工验收项目实施监督检查，督促公路建设项目经营管理者依法履行职责。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1-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行政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1-3.《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第十七条:公路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项目法人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及时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时退回并告知理由；对于符合验收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3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
2-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2-2.《公路工程交（竣）工验收办法》第十七条：公路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项目法人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及时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时退回并告知理由；对于符合验收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3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
2-3.《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第十八条：竣工验收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一） 成立竣工验收委员会；（二）听取项目法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工作报告；（三）听取质量监督机构的工作报告及工程质量鉴定报告；（四）检查工程实体质量、审查有关资料；（五）按交通部规定的办法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分，并确定工程质量等级；（六）按交通部规定的办法对参建单位进行综合评价；（七）对建设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八）形成并通过竣工验收鉴定书。
3-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七条：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除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3-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3-3.《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第二十四条 负责组织竣工验收的交通主管部门对通过验收的建设项目按交通部规定的要求签发《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通过竣工验收的工程，由质量监督机构依据竣工验收结论，按照交通部规定的格式对各参建单位签发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
4-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 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4-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号
	3

	权力项目名称
	车辆运营证核发

	实施依据
	《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十三条、

	责任主体
	船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交运窗口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药品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客运经营者应当在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在许可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向取得许可的道路客运经营者申请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被许可人应当按照承诺书的要求投入运输车辆。购置车辆或者已有车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实并符合条件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向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 2239016











	序号
	4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防止船舶污染水域作业许可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港口的船舷进行下列作业，必须事先向海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 (一)冲洗载运有毒货物、有粉尘的散装货物的船舶甲板和舱室； (二)排放压舱、洗舱和机舱污水以及其他残余物质； (三)使用化学消油剂。

	责任主体
	船山区地方海事处（委托实施）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按照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布的服务指南查看申请材料，材料不齐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告知理由），按时办结，并及时通知申请人取件。
4．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船舶配员情况，督促申请人按照行政许可要求配齐足额船员。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  号
	5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船舶检验许可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1993年国务院令第109号)第七条：中国籍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必须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下列检验：（一）建造或者改建船舶时，申请建造检验；（二）营运中的船舶，申请定期检验；（三）由外国籍船舶改为中国籍船舶的，申请初次检验。

	责任主体
	船山区地方海事处（委托实施）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按照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布的船舶建设设计审批服务指南查看申请材料，材料不齐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船舶建设审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告知理由），按时办结，并及时通知申请人取件。
4．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船舶建设情况，督促申请人按照行政许可要求进行建造。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船山区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行政裁决）


	序  号
	6

	权力类型
	行政裁决

	权力项目名称
	对客运经营者在发车时间安排上发生纠纷客运站经营者协调无效的裁决

	实施依据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2号）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客运经营者在发车时间安排上发生纠纷，客运站经营者协调无效时，由当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裁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委托实施）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理责任：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主动、互谅、互让地协商解决。经协商依法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并在处理机构备案；不能达成协议的，按照本办法规定向处理机构申请处理。
3、裁决责任：组织调解，能够调解的制作仲裁调解书；不能调解的，在法定期内作出裁决。
4.执行责任：应当由两名以上运管执法人员实施，并出示运管行政执法证件。向当事人送达《运管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5. 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船山区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行政检查）


	序号
	7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路、水路有关重点工程建设有关政策和技术标准执行情况、工程质量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工程规划质量监督股和遂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驻船山区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局规划建设科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水路有关重点工程建设有关政策和技术标准执行情况、工程质量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局质监站、局安监科配合局规划建设科开展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公路工程中违法违规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和技术标准的，以及工程质量、进度、资金、安全生产行为进行处罚、处置。
3.移送责任：依法对违法违规执行行为及相关从业人员实施罚款、吊销执照或从业资格等处罚措施。对于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应将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号
	8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工程规划质量监督股和遂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驻船山区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局规划建设科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交通运输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行政检查，局质监站配合局规划建设科开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交通运输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有关政策和技术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罚、处置。
3.移送责任：依法对违法违规执行行为及相关从业人员实施罚款、吊销执照或从业资格等处罚措施。对于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应将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四川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监督电话
	0826-2332055



















	序  号
	9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的监督检查

	实施依据
	
（2004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6号公布　根据2012年11月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2年第8号）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2年第1号）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委托实施）和遂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驻船山区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阶段：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法定程序实施检查。部门指派的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档案行政执法证件。
   2、处置阶段：依法处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3、移送责任：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涉及其他部门执法职责范围的违法行为时,应当及时抄告或者移送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进行查处并反馈处理情况
   4、事后管理责任：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  号
	10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道路运输车辆的监督检查

	实施依据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充分发挥监控平台的作用，定期对道路运输企业动态监控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并将其纳入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的内容，作为运输企业班线招标和年度审验的重要依据。第三十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安全监管部门监督检查人员可以向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查阅和复制有关材料。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说明情况。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委托实施）和遂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驻船山区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阶段：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法定程序实施检查。部门指派的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档案行政执法证件。
    2、处置阶段：依法处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3、移送责任：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涉及其他部门执法职责范围的违法行为时,应当及时抄告或者移送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进行查处并反馈处理情况；
    4、事后管理责任：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号
	11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船舶危险化学品管理及防污染工作的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船山区地方海事处（委托实施）和遂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驻船山区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大气、噪音、危化品、船舶污染防治等相关情况依法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号
	12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船舶、船员、通航等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船山区地方海事处（委托实施）和遂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驻船山区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船舶、船员、通航等相关情况依法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bookmark: _GoBack]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四川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管理规定》《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管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游艇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四川省渡口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号
	13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水运建设市场的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船山区地方海事处（委托实施）和遂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驻船山区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水运建设市场等相关情况依法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航道建设管理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号
	14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港口规划、港口危险货物作业、港口安全 和执行等情况以及航道行政、船闸管理的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船山区地方海事处（委托实施）和遂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驻船山区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港口规划、港口危险货物作业、港口安全 和执行等情况以及航道行政、船闸管理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号
	15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水路运输市场的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船山区地方海事处（委托实施）和遂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驻船山区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水路运输市场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船山区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其他权力）

	序  号
	16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客货运输车辆年度审验

	实施依据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1号）　第七十一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客运车辆进行审验，每年审验一次。审验内容包括： 
　　（一）车辆违章记录； 
　　（二）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情况； 
　　（三）客车类型等级评定情况； 
　　（四）按规定安装、使用符合标准的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情况； 
　　（五）客运经营者为客运车辆投保承运人责任险情况。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2016年4月7日经第7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货运车辆进行审验，每年审验一次。审验内容包括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情况、车辆结构及尺寸变动情况和违章记录等。 
　　审验符合要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道路运输证》审验记录中或者IC卡注明；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办理变更手续。《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货运车辆进行审验，每年审验一次。审验内容包括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情况、车辆结构及尺寸变动情况和违章记录等。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委托实施）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 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召开案件审查专题会，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告知意见。
3、决定公布责任：作出同意港口建设项目及其试运行、招投标工作、项目法人备案决定、法定告知（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制作相关证明，送达并信息公开。
4、解释备案责任：应对报备文件的报备时限、报备格式、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进行审查解释，对符合登记要求的予以登记，对不符合登记要求的，视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  号
	17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客货运输车辆技术等级评定

	实施依据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1号）
第二十四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受其委托承担客车类型等级评定工作的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应当按照《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JT/T 325）进行营运客车类型等级评定或者年度类型等级评定复核，出具统一式样的客车类型等级评定报告。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委托实施）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 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召开案件审查专题会，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告知意见。
3、决定公布责任：作出同意港口建设项目及其试运行、招投标工作、项目法人备案决定、法定告知（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制作相关证明，送达并信息公开。
4、解释备案责任：应对报备文件的报备时限、报备格式、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进行审查解释，对符合登记要求的予以登记，对不符合登记要求的，视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  号
	18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客运车辆类型等级评定

	实施依据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1号）第七条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技术要求:（五）从事高速公路客运、包车客运、国际道路旅客运输，以及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客车的类型等级应当达到中级以上。其类型划分和等级评定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的要求；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委托实施）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 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召开案件审查专题会，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告知意见。
3、决定公布责任：作出同意港口建设项目及其试运行、招投标工作、项目法人备案决定、法定告知（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制作相关证明，送达并信息公开。
4、解释备案责任：应对报备文件的报备时限、报备格式、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进行审查解释，对符合登记要求的予以登记，对不符合登记要求的，视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  号
	19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汽车客运站的站级核定

	实施依据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2号）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客运站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客运站经有关部门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且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组织的站级验收合格；
《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五条条三款客运站的站级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根据国家和省相关行业标准核定和管理。未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不得改变站（场）用途和服务功能。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委托实施）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 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召开案件审查专题会，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告知意见。
3、决定公布责任：作出同意港口建设项目及其试运行、招投标工作、项目法人备案决定、法定告知（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制作相关证明，送达并信息公开。
4、解释备案责任：应对报备文件的报备时限、报备格式、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进行审查解释，对符合登记要求的予以登记，对不符合登记要求的，视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  号
	20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货运代理和货运配载经营备案

	实施依据
	（2007年4月24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12号公布 根据2016年1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四川省道路旅客运输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的决定》修正）
《四川省道路货物运输管理办法》第九条 第九条 从事货运代理和货运配载经营的，应当自开业之日起15日内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并提交以下备案材料：
    （一）货运代理、货运配载备案申请表；
    （二）组织机构代码证、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房屋产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协议；
    （五）业务操作规程、管理制度文本。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委托实施）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 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召开案件审查专题会，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告知意见。
3、决定公布责任：作出同意港口建设项目及其试运行、招投标工作、项目法人备案决定、法定告知（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制作相关证明，送达并信息公开。
4、解释备案责任：应对报备文件的报备时限、报备格式、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进行审查解释，对符合登记要求的予以登记，对不符合登记要求的，视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